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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之非執行董事於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之非執行董事於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之非執行董事於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之非執行董事    
 

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本本本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就若干事宜，包括日期為二零一四年五月二十二日之通函（「通函通函通函通函」）

建議於二零一四年六月二十四日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葛澤民先生（「葛先生葛先生葛先生葛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布，已經收到了葛先生通知他不會在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尋求膺選連任非執行董事，因他正退休，因此無法投入

時間出席本公司董事會事宜。 

 

葛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董事會就葛先生之退任並沒有須敦

請本公司證券持有人垂注之事宜。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表示感謝葛先生在任期

內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 

 

鑑於葛先生的通知，就本公司通函所載建議葛先生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

非執行董事，任何引用不再適用。 

 

此外，於二零一四年五月二十二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股東週年大會通股東週年大會通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告告告」）普通決議案2提及葛先生及於股東週年大會股東使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中提及普通決議案2(A)中說明： 

 

“2(A)重選葛先生澤民為非執行董事” 

 



已不再適用並應被忽略。除本公佈所述對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

任表格之修訂之外，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代表委任表格再無其他修訂。

除普通決議案2(A)有關葛先生之連任可以忽略之外，代表委任表格其餘各方面

仍然有效。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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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四年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潘玉堂先生、張方洪先生及徐小陽先生；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葛澤民先生及馬天福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錦華先
生、辛羅林先生、朱南文教授及左劍惡教授。 


